
研究生档案常见问题解答 

学生个人档案作为记录个人学习经历、工作经历、考核

奖惩、思想政治状况等内容的文件材料，是人事档案的基础

组成部分，发挥着凭证、依据和参考的作用，涉及落户、政

审、转正定级、职称评定、办理退休等各项事宜，需要高度

重视、妥善管理。 

入学篇 

1.新生入学需不需要调档？ 

全日制非定向培养研究生档案须转入学校，非全日制、

定向培养研究生、放弃入学资格学生档案不转入。 

2.新生档案如何调到学校？ 

研究生新生根据招生录取调档函信息办理档案转递，入

学后应及时向所在学院和接收人核实档案到达情况。 

3.新生档案包含哪些材料？ 

学籍档案一般从高中开始建立，按国家有关规定归档各

学习阶段成绩单、毕业生登记表、学位材料、党团材料、奖

惩材料等。一般应包括： 

（1）硕士生新生档案：高中学籍材料、高考报名材料、

本科成绩单、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党团组织材料及其他

本科学习期间相关材料。 

（2）博士生新生档案：除上述档案材料外,还包括硕士

生招生信息表或推免生录取登记表、硕士入学登记表、硕士

毕业生登记表、硕士学位材料等。 



4.学院接收新生档案后具体开展哪些工作？ 

各学院负责研究生新生档案的接收、审核工作，重点审

核档案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档案中有无错装、混装情况。档

案未到或发现档案材料不全的，应及时通知学生联系原档案

所在单位催调、补齐。在规定期限内，将新生档案与调档及

审查情况登记表一并移交研究生院档案室。 

5.党员材料是否需要全部移交？ 

研究生所在院系接收新生党组织关系时，需核查党员材

料。正式党员需做好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等关键信息登记

工作后归档。有发展党员需要的，可以预留其入党积极分子、

预备党员相关材料至院系党组织保存，待发展完成后归档。 

日常篇 

1.档案如何查阅？  

档案查阅实行负责人登记制，履行登记手续，档案室不

代为查阅档案。查阅人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有关证明现场查阅，

不支持电话查询。查阅时，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阅档规定，

严禁复制、拍摄、涂改、圈划、抽取、撤换、销毁档案材料。 

2.研究生能否查阅自己的档案？ 

不能。研究生不得查阅本人及直系亲属档案。 

3.校内单位如何查阅档案？ 

校内单位因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需要查档，须由查阅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经档案室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查阅。因发

展党员需要查档的，由支部书记或专门负责人携带院系证明

到档案室查阅。 



4.用人单位政审如何查阅档案？ 

用人单位查阅人凭单位介绍信及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办

理学校相关手续后入校查阅。介绍信至少应包含查阅人姓名、

被查阅研究生姓名、学号或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查阅 5 名

及以上研究生档案的，须提前联系档案室预约查档。 

5.研究生档案能否借阅？ 

研究生在读期间，档案不调出。目前仅支持因发展党员

借阅研究生党员有关材料，其他档案材料不予外借。 

6.调取、归档党员材料有什么流程？ 

因发展党员需要，调取党员材料的，由所在学院开具证

明，经相关负责教师签字，由支部书记或专门负责人至档案

室办理相应手续，完成程序后及时归档。归档党员材料时，

应携带研究生档案材料移交登记表一式两份，学院与档案室

各执一份。 

毕业篇 

1.毕业生档案包含哪些材料？ 

除入学前档案材料外，研究生期间档案材料一般应包括

录取信息表、入学登记表、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学位申

请书、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学位授予决议书、党团组织材

料、奖惩材料等。 

2.定向生、非全日制学生毕业时是否需要转递档案？ 

需要。在读期间形成的学籍档案应在离校时进行转递。 

3.何时开展档案转递工作？ 



研究生离校手续完成，系统状态由“在校”“待离”转

为“离校”，并在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填写完整转递信息后，

方可开展档案转递工作。各学院及有关部门应在学生毕业离

校前一个月内将需要归档的材料移交档案室,确保档案转出

完整性。档案原则上应一次性转出，不分开转递。 

4.档案转递采用哪种转递方式？ 

研究生档案转递方式统一为中国邮政特快专递服务

（EMS），不再使用机要形式，原则上不得由研究生本人自带。 

5.如何填写档案转递信息？ 

毕业生通过“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学籍->离校管理->

档案转递查询”，填写详细准确的档案接收单位、地址、邮

编、联系人、联系电话。应提前与档案接收单位联系，确认

其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联系人应为接收单位档案联系人，

不能填写研究生本人或直系亲属。 

6.档案应转递至何处？ 

已落实就业单位的研究生，档案应转至具有人事档案管

理权限的工作单位人事部门或工作单位委托的档案管理服

务机构。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

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

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转递到就业创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 

国内升学的研究生，档案接收单位与地址应按照录取学

校开具的调档函填写。 



出国（境）留学的研究生，应自行联系档案管理服务机

构（如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或户籍所在地人才中心）办理个

人委托存档。 

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读期间形成的学籍档案应转至入学

前档案所在管理单位（本人工作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服

务机构），与其他档案材料合并。 

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研究生，可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

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7.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在哪里查询？ 

毕业生可登录人社部主办网站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

（https://chrm.mohrss.gov.cn），查询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机构信息。查询之后，须联系有关档案管理服务机

构确认是否需要办理相应手续，保障档案顺利转递。 

8.档案转递是否需要提供调档函？ 

应届毕业生无须提供，在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如实填写

档案转递信息即可。往届毕业生需要提供调档函，并同步在

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更新信息。 

用人单位或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有明确要求，将调

档函与个人档案一并寄出的，需要提供调档函。 

9.毕业去向发生变化怎么办？ 

若毕业生去向发生变化，应在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上及

时修改档案转递信息，同时与研究生院档案室联系，确认信

息已更新，以免误寄或滞留。 

10.档案能否暂存学校？ 



毕业生档案可以短暂保存在学校，保管期限自研究生毕

业之日算起，不超过两年。需要注意的是，存放期间不开具

任何档案托管和存放证明。 

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申请北京、上海等地落户的毕业

生、先就业再申请学位的研究生、长期没有就业的毕业生、

其他无法落户的毕业生等。 

符合上述情形的可登录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档案转递

必填项均填写“暂时保留”，待工作落实、接收落户、学位

授予后再修改信息，并联系档案室转递档案。 

11.毕业生可以自行保管档案吗？ 

不可以。档案是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的，私自拆

封很容易造成“死档”，档案管理单位无法接收。 

12.如何查询档案是否已被寄出？ 

毕业生可登录“研究生综合服务平台-档案转递查询”模

块查询。档案转递后，将统一发送邮件通知研究生本人。学

生可跟踪物流信息，并主动联系档案接收单位，确认档案顺

利完成转递。 

13.如果档案丢失了怎么办？ 

如果确认档案材料丢失，可联系校档案馆补办研究生学

籍材料（办公电话：0551-63601181），包括研究生入学登记

表、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学位材料等。档案补办完成后，

尽快转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具有人事档案管

理权限的单位管理。 


